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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業界及學界的先進各位業界及學界的先進各位業界及學界的先進各位業界及學界的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各各各

位先生位先生位先生位先生：：：：    

很榮幸受邀參加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主辦的「兩岸訂定

協議處理及監督法制化」公聽會，以下謹提出相關說明，

敬請各位指教及支持。 

壹壹壹壹、、、、為提昇兩岸協議推動過程之透明度為提昇兩岸協議推動過程之透明度為提昇兩岸協議推動過程之透明度為提昇兩岸協議推動過程之透明度，，，，強化各界監督強化各界監督強化各界監督強化各界監督，，，，

並確保國家安全並確保國家安全並確保國家安全並確保國家安全，，，，行政院已提出合憲行政院已提出合憲行政院已提出合憲行政院已提出合憲、、、、務實務實務實務實、、、、可行之可行之可行之可行之

監督專法送請立法院審議監督專法送請立法院審議監督專法送請立法院審議監督專法送請立法院審議    

自 97 年 6 月，兩岸恢復制度化協商以來，已簽署

21 項協議，涵蓋經貿、金融、交通、社會、衛生及司

法互助各層面。兩岸制度化協商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穩

定，奠定重要基礎，各項協議內容亦與民眾權益福祉

息息相關。歷次兩岸協商以來，在協議簽署前後，行

政部門均向國會及社會大眾進行說明，並進行嚴謹的

國家安全評估。而在協議簽署後，所有兩岸協議均依

法送立法院審議或備查，國會可以充分監督，行政部

門也尊重國會監督。    

然考量社會大眾對於兩岸協議監督及國家安全的

高度關注，為積極、正面回應各界訴求，本會已在「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範基礎上，

結合最近建置的「四階段對外溝通諮詢機制」與「國

家安全審查機制」，並參考各界版本草案及立法院議事

前例等，在符合我國憲法兩岸關係定位、行政立法權

力分立原則下，提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

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於本年 4 月 3 日由行政院送

請立法院審議。草案共計 25 條，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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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以兩岸條例中既有的國會監督程序為基礎以兩岸條例中既有的國會監督程序為基礎以兩岸條例中既有的國會監督程序為基礎以兩岸條例中既有的國會監督程序為基礎    

92 年兩岸條例修正時，已增訂 7 個條文，納入

國會監督機制，以兩岸協議是否涉及法律修正，區

分為送審議或備查二種程序。監督專法係在此一基

礎上，強化並建構整體之兩岸協議處理及監督法制。 

（（（（二二二二））））分四階段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以及諮詢分四階段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以及諮詢分四階段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以及諮詢分四階段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以及諮詢    

監督專法明定行政機關在辦理兩岸制度化協商

時，應分別依「協商議題形成階段」、「協商議題業

務溝通階段」、「協議簽署前階段」、「協議簽署後階

段」等四個階段，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以

及諮詢，以落實立法院及社會大眾對兩岸協商過程

及協議內容之監督，並爭取民眾對兩岸制度化協商

之支持。 

（（（（三三三三））））通過國安審查後才能繼續協商並簽署通過國安審查後才能繼續協商並簽署通過國安審查後才能繼續協商並簽署通過國安審查後才能繼續協商並簽署    

監督專法建構兩岸協商議題之國家安全評估標

準流程，要求協議的主管機關應將協商議題及內

容，先進行國家安全評估，提報行政院跨部會審查，

之後再提報國家安全會議進行複審，確保兩岸協議

不會有危害國家安全之問題，才可以繼續辦理後續

協商及協議簽署事宜。 

（（（（四四四四））））明定兩岸協議審議及備查的相關程序明定兩岸協議審議及備查的相關程序明定兩岸協議審議及備查的相關程序明定兩岸協議審議及備查的相關程序    

監督專法也參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司法院大

法官的解釋意旨，以及立法院議事前例，在專法中

納入兩岸協議在立法院審議或備查的相關程序，也

與現行涉外條約及協定的處理流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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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明定協商原則明定協商原則明定協商原則明定協商原則、、、、保密義務保密義務保密義務保密義務、、、、利益迴避利益迴避利益迴避利益迴避    

監督專法中也規定辦理兩岸協商的協商原則

（對等、尊嚴、互惠、確保國家安全等），也規定參

與協商的人員應負有的保密義務、利益衝突迴避義

務。 

（（（（六六六六））））在符合憲政原則下在符合憲政原則下在符合憲政原則下在符合憲政原則下，，，，參考各版本的設計精神參考各版本的設計精神參考各版本的設計精神參考各版本的設計精神    

目前提出兩岸協議監督立法的草案版本眾多，

本會針對每一個版本都詳細研究，提出符合憲法規

定、權力分立原則、以及最能有效運作的監督條例。

譬如民間所提出「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中的對

外溝通、影響評估、定期檢視等構想，本會皆肯定

其設計理念，行政院所提出的草案，即已參採以符

合憲政體制和實務運作的方式納入草案內容。 

貳貳貳貳、、、、關於近日外界一些意見及誤解關於近日外界一些意見及誤解關於近日外界一些意見及誤解關於近日外界一些意見及誤解，，，，本會也特別說明如本會也特別說明如本會也特別說明如本會也特別說明如

下下下下::::    

（（（（一一一一））））立法院可於過程中充分參與立法院可於過程中充分參與立法院可於過程中充分參與立法院可於過程中充分參與，，，，事後充分監督事後充分監督事後充分監督事後充分監督    

首先，關於外界表示「政院版無實質監督」一

事，行政院版草案已明定行政部門應分成四個階

段，向立法院院長、副院長、朝野黨團、相關委員

會、召集委員或委員等，充分進行溝通及諮詢。在

「協商議題形成階段」應說明協商議題及初步協商

規劃；在「協商議題業務溝通階段」應說明協商議

題之重點及因應方向；在「協議簽署前階段」應說

明協議重要內容及執行規劃；在「協議簽署後階段」

應說明協議文本內容、配套措施及執行方案等，並

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草案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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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所提供的意見，應作為協商、簽署及執行的

重要參考。而於簽署後，兩岸協議即應依法送立法

院「審議」或「備查」，立法院可充分進行監督，符

合憲法權力分立原則。 

（（（（二二二二））））「「「「國家安全審查機制國家安全審查機制國家安全審查機制國家安全審查機制」，」，」，」，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嚴謹程序的嚴謹程序的嚴謹程序的嚴謹程序的「「「「衝擊影衝擊影衝擊影衝擊影

響評估機制響評估機制響評估機制響評估機制」，」，」，」，也有產業的因應方案及補救措施也有產業的因應方案及補救措施也有產業的因應方案及補救措施也有產業的因應方案及補救措施 

此外，，，，有人批評「行政院版欠缺衝擊影響評估

機制」一事，其實行政院版「國家安全審查機制」，

就是嚴謹程序的「衝擊影響評估機制」。國家安全審

查機制，已納入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參與，且審查

項目涵蓋全面，包括:國防軍事、科技、兩岸關係、

外交及國際關係、經濟、就業、社會、資訊等各個

影響層面，政府各相關機關也必須提出影響評估報

告，以供審查。須經審查、確認無危害國家安全之

虞，才可進行後續協商及簽署；如有危害國家安全

之虞者，則應立即停止協商。過程嚴謹也具國家安

全的高度。 

經國家安全審查機制審查後，行政部門應向國

會說明影響評估及因應方案，並應舉辦公聽會，向

相關產業及社會大眾說明影響評估及因應方案，在

簽署後也必提出協議配套措施及執行方案，其中也

都包含產業的輔導補救措施，配套周延且過程透明。 

（（（（三三三三））））兩岸協議均是在完成立法院相關程序後兩岸協議均是在完成立法院相關程序後兩岸協議均是在完成立法院相關程序後兩岸協議均是在完成立法院相關程序後，，，，才啟動生才啟動生才啟動生才啟動生

效效效效，，，，尊重國會監督尊重國會監督尊重國會監督尊重國會監督    

再者，關於外界表示「行政院版協議可自動生

效」一事，依行政院版之規定，協議之內容如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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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應送立法院審議，

須經議決通過後始生效力。 

至於協議之內容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無須另以

法律定之者，應送立法院備查，立法院可改審查方

式進行，如三個月未完成審查，或依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的規定，再延長一次三個月，仍未完成審查者，

視為已經審查。這主要是參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相關議事前例、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29號解釋

之意旨，以避免兩岸協議未涉及法律修正，卻又長

期懸而未決，影響人民權益。 

兩岸協議都必須完成立法院相關程序後，才啟

動生效，並非自動生效。相對於條約及協定處理準

則第 10條規定，協定係於「生效」後，才送立法院

查照，兩岸協議則是在完成立法院有關程序後，才

換文生效，已更為嚴格慎重，也更尊重國會監督。 

（（（（四四四四））））行政院版行政院版行政院版行政院版，，，，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修正或保留修正或保留修正或保留修正或保留，，，，但一部分沒通過但一部分沒通過但一部分沒通過但一部分沒通過，，，，就就就就

等於全案否決等於全案否決等於全案否決等於全案否決，，，，必須重啟協商必須重啟協商必須重啟協商必須重啟協商，，，，這也是國際談判慣這也是國際談判慣這也是國際談判慣這也是國際談判慣

例例例例    

也有人認為「行政院版僅能包裹表決」，惟行

政院版草案並未排除立法院就協議部分內容決議

修正或保留。 

但行政部門要提醒的是，協議一部分沒有通

過，就等於全案否決，必須與對方全部重啟協商，

這是國際談判慣例，也是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91

號解釋揭示「立法機關僅有批准與否之權」的意旨。

所以行政院版草案並非不能修正或保留，但僅因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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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同意而否決全案，是否會因小失大，須審慎

衡量評估。另，兩岸協議生效後，雙方仍舊可以繼

續檢討修正。 

（（（（五五五五））））兩岸協議都是在協議中兩岸協議都是在協議中兩岸協議都是在協議中兩岸協議都是在協議中，，，，透過具體條文落實人權保透過具體條文落實人權保透過具體條文落實人權保透過具體條文落實人權保

障障障障    

另外，有人認為「行政院版人權保障不足」。事

實上，已經有許多兩岸協議直接處理人權議題。例

如投保協議的人身安全保障、司法互助協議的人道

探視、醫藥衛生協議的疫情通報、旅遊協議的緊急

協處機制等，都是以具體條文來落實人權保障。目

前兩岸正在談的互設辦事機構，也包含人道探視的

人權議題。因此，監督專法中不包含所謂人權條款，

並不意味我政府無視人權議題。 

且經貿與人權不必掛勾處理，並非所有貿易協

定都會包含人權條款。例如大陸與德國在 2005 年生

效的「『中』德關於促進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2008

年 10月 23 日，大陸與新加坡簽署《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國政府自由貿易協定》，2013

年 7 月 6 日，大陸與瑞士簽署《『中國』-瑞士自由

貿易協定》，這些都沒有人權條款。 

參參參參、、、、尤美女委員尤美女委員尤美女委員尤美女委員（（（（民間版民間版民間版民間版））））的的的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

部分規定可能違反我國憲政架構部分規定可能違反我國憲政架構部分規定可能違反我國憲政架構部分規定可能違反我國憲政架構，，，，窒礙難行窒礙難行窒礙難行窒礙難行，，，，例舉如例舉如例舉如例舉如

下下下下:::: 

（（（（一一一一））））不符合憲政體制不符合憲政體制不符合憲政體制不符合憲政體制    

尤美女委員版草案採國與國關係，不符合憲法

增修條文第 11 條及兩岸條例對兩岸關係之定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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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響九二共識基礎的兩岸制度化協商，法理上及

實務上均不可行。 

（（（（二二二二））））有違權力分立原則有違權力分立原則有違權力分立原則有違權力分立原則    

尤美女委員版草案第 9 條規定，立法院得以院

會決議，對協定締結計畫提出修正意見、附加附款

或保留；第 10條規定，行政部門未能依立法院決議

之修正意見、附加附款或保留完成協商者，應於立

法院決議變更意見、修改保留與附加附款前，停止

協商。尤美女委員版本的這些規定已非單純事前監

督，等於由立法權完全指揮行政部門進行協商談

判，已經侵害行政權的核心領域，不符合我國憲法

權力分立原則。 

（（（（三三三三））））談判的籌碼與底牌提前外洩談判的籌碼與底牌提前外洩談判的籌碼與底牌提前外洩談判的籌碼與底牌提前外洩    

尤美女委員版草案協定締結計畫之內容，包括

主要爭點與因應策略，可能導致談判的籌碼與底牌

提前外洩，影響談判進行，也影響國家安全與利益。 

（（（（四四四四））））談判人員人責任過苛談判人員人責任過苛談判人員人責任過苛談判人員人責任過苛，，，，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影響談判人員談判意願    

尤美女委員版草案第八條的規定，讓談判人員

可能面對被彈劾或是面對重刑。 

然而尤美女委員版第八條規定中，何謂影響主

權及損害主權的定義不明，如果採廣義解釋，可能

包括空運、海運、貨幣清算、司法互助等議題，不

符罪刑法定主義所揭示的構成要件明確原則，另僅

因程序未完備，即科重刑，亦不符比例原則。而協

商談判團隊在擔憂後續動輒被彈劾甚至科以刑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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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勢將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反而無法積極爭取

國家利益。  

（（（（五五五五））））延宕協議簽署時程延宕協議簽署時程延宕協議簽署時程延宕協議簽署時程    

尤美女委員版草案規定協商前等 90天，協商完

成後再等 180天才能簽署，不算正式談判時間，每

項協議至少卡在立法院 270天。此舉易延宕協議簽

署時程，可能錯失時機，影響人民權益。 

（（（（六六六六））））溯及既往溯及既往溯及既往溯及既往，，，，影響民眾既有權益影響民眾既有權益影響民眾既有權益影響民眾既有權益    

尤美女委員版草案規定施行前已簽署生效之兩

岸協議，尚未經立法院議決通過者應經立法院議決

通過，否則自始不生國內法效力。然而，這可能違

反法安定性，也將影響國家利益與民眾權益，例如

通緝犯無法遣返、傳染病無法通報、觀光客不能來

臺等。 

肆肆肆肆、、、、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兩岸協議處理及監督之法制化，應符合憲政體制

，並兼顧民眾知情權與協商談判之需求，行政院草案

是在仔細研究歷次簽署協議的運作經驗、議事前例、

各界版本草案後，提出「合憲」、「務實」、「可行」的

處理及監督法制。 

依據監督專法，行政部門於四個階段都會向立法

院及社會大眾溝通諮詢，立法院可於過程中充分參與

，事後充分監督，產業及社會大眾也可以充分表達意

見，並有嚴謹的衝擊影響評估機制、產業因應方案與

補救措施，將可使兩岸協議協商更加公開透明、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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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更加充分、國會監督更加落實、國家安全更有保

障 ，期盼立法院可以儘速完成立法，更加完備兩岸協

議的監督法制。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